附件1

桂林市高技能人才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桂林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规范高技能人才建设项目管理，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技能人才建设项目包括：

（一）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二）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
第三条 项目建设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注重实效、动态管理”的原则，重点支持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文旅非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地方支柱及特色领域，构建体系完善、运行高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平台。
第四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是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总体规划、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项目单位是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负责具体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确保实现项目建设目标。
申报管理

第五条 项目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申报：
（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布年度申报计划；
（二）单位申报；
（三）初审推荐；
（四）专家评审；
（五）社会公示；
（六）公布认定。
第六条 申报基地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二）专业设置符合桂林市产业发展规划；
（三）具备中级及以上技能等级的培训能力；
（四）具有满足培训需要的师资队伍和设施设备；
（五）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与相关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第七条 申报工作室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领办人应具备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相应技能水平，在行业内具有较高认可度；

（二）拥有结构合理的技术团队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三）具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可行的实施方案和配套保障措施；

（四）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方面具有创新引领作用，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非遗传承中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

运行管理

第八条 基地应当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组织实施高技能人才培训；
（二）开发符合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培训课程和教学资源；
（三）开展技术交流和技能竞赛；
（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五）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应用。
第九条 工作室应当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实施技术攻关和工艺创新；
（二）开展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
（三）总结推广技术创新成果；
（四）参与技术服务和新工艺研发；
（五）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
资金保障

第十条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对认定的建设项目给予财政资金补助：

（一）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每个奖补150万元；
（二）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奖补20万元。
第十一条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实训设备购置；
（二）课程资源开发；
（三）师资能力提升；
（四）技术交流活动；
（五）技能传承推广；
（六）新技术研发与应用。

 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规定：
（一）实行专账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
（三）定期报告资金使用情况；
（四）接受审计和监督部门的检查。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挤占项目资金。对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应当规范资金管理，实行专账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考核评估

第十五条 项目建设期一般为两年。实行年度考核与期满评估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第十六条 考核评估内容包括：
（一）项目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三）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
（四）技术创新成果产出；
（五）服务新兴产业发展成效。
第十七条 考核评估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2个等次。评估结果作为后续支持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对评估合格的项目，继续予以支持。对评估不合格的项目，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撤销项目资格并追回补助资金。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